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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药协发〔2020〕1号

中国药师协会关于做好 2020 年度

全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及执业药师：

根据人社部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令第 25 号）、《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（国药监人

〔2019〕12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现将 2020 年度全国执业药师继

续教育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继续教育原则

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以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为导向，贯彻落实国

家卫生健康方针政策，以提升执业能力为核心，突出针对性和

实用性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、按需施教、讲求实效、培养与使

用相结合的原则。

二、继续教育管理

经征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司意见，在继续教育管理

体制尚未调整之前，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职能仍由中国药师

协会负责。

三、继续教育内容

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。

（一）公需科目内容

学习内容涵盖执业药师应当掌握的思想政治、法律法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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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道德、诚信自律等基本知识。

1、思想政治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涵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、理论和建设，世界观、人

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等；

2、法律法规涵盖法律及其历史发展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

制体系等公共领域的法律法规等；

3、职业道德涵盖社会主义道德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职

业道德准则和职业素养等；

4、诚信自律涵盖信用体系建设、行为规范、自律承诺、公

益服务等。

（二）专业科目内容

学习内容包括从事药学服务工作应当掌握的专业领域法律

法规、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。

1、专业领域法规涵盖卫生健康管理、药事管理等法律法规

和有关政策；

2、专业知识涵盖药学专业知识、临床医学知识、药物治疗

学知识、心理学知识、统计学知识、药学服务信息技术应用知

识；药物合理使用的技术规范，常见病症的诊疗指南与应用；

国内外药学领域的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和新方法等；

3、专业技能涵盖临床思维能力、处方调剂能力、药学咨询

能力、药物治疗管理能力、药物治疗评价能力、采集与分析信

息能力、沟通协调能力、学习发展能力、解决问题能力、团队

合作能力等。

四、学时学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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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要求 90 学时，30 学分。

（一）公需科目30学时（每学时时长45分钟），计10学分；

（二）专业科目60学时（每学时时长40分钟），计20学分。

五、继续教育方式

（一）公需科目学习方式

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，统一在人社部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

执业药师公需平台（网址：www.chinanet.gov.cn）或手机客户

端免费学习，考核合格，授予学分。

（二）专业科目学习方式

可自主选择以下方式，考核合格，授予学分，学分全国

范围内有效。

1、中国药师协会开展的示范性网络培训；

2、省级（执业）药师协会或药监部门认可的机构组织开展

的各类业务培训；

3、药学相关专业的在职学历（学位）教育；

4、经省级（执业）药师协会认可的其他方式。

（三）特殊政策

参加“抗击新冠肺炎”疫情一线（定点医院）的执业药师，

参加援藏、援疆、援外工作 6 个月以上的执业药师视同参加本

年度继续教育（含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）的学习。

六、专业科目继续教育的收费原则

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以补偿成本为原则，不以盈利为

目的。

七、特别说明

http://www.chinanet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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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与《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管理试行办法》（国药协发

〔2015〕8 号）要求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本通知的解释权归中国药师协会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中国药师协会 杜 倩 010-88312256

张鑫磊 010-88312156

中国药师协会微信公众号：CLPAweixin

中国药师协会

2020 年 2 月 29 日

抄送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司、CFDA执业药师资格认证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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